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浙工商企〔2008〕16 号） 

 

各市、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了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登记监管行为，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 号）等规定，省局制定了《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监管暂行办

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登记监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 号）、

《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08〕46 号）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小额贷款公司，是指在本省境内依法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

务的内资有限责任公司或内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 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注销，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公司登记。 

 

  申请办理小额贷款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四条 小额贷款公司需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后，方可从事相关经营活动。 

 

  未经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以小额贷款公司名义开展经营活动。 

  第五条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的登记管理指导工作。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负责本辖区内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登记以及本辖区内小额贷款公司的登记管理指导工作。县（市、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内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 



 

  小额贷款公司的日常监管由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 

  第六条 小额贷款公司名称由行政区划、字号（商号）、行业和组织形式依次组成。 

 

  行政区划是指小额贷款公司所在的县（市、区）行政区划的名称。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在设区的市辖

区的，其行政区划应当由设区的市行政区划名称与市辖区名称连用。行业是指“小额贷款”。组织形式是

指“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在申请审核前按规定向名称登记机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登记。 

  第七条 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在本县（市、区）范围内依法从事《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

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业务。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不得对外投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 

  第八条 企业法人（不含外商投资企业）、自然人、其他经济组织可以向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入股。 

 

  股东应当符合《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第九条 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股东一次性足额缴纳。 

 

  小额贷款公司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000 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 2000 万

元）。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8000 万元（欠发达县域不低于 3000 万元）。注册资

本上限为 2 亿元（欠发达县域为 1 亿元）。 

 

  小额贷款公司设立 1 年后，经省金融办审核，可增资扩股。 

  第十条 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 20%。其余单个自然人、企业法人

和其他经济组织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 10%。单个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持

股比例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 5‰。 

  第十一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当设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监事的任职资格、人数、任期等应当符合

《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 



  第十二条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当按照《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审

核手续。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凭省金融办同意设立的审核文件，依法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并领

取营业执照。 

  第十三条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 

 

  （二）全体股东签署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三）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四）股东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五）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六）董事、监事、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七）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八）住所使用证明； 

 

  （九）《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十）省金融办同意设立的审核文件；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十四条 小额贷款公司章程含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内容的，登记机关有权要求申请人做

相应修改。 

  第十五条 小额贷款公司的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下

列文件： 

  （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公司签署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三）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涉及具体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相关规定同时提交相应变更登记材

料。 

 

  注册资本增加的应当提交省金融办的审核文件。 

 

  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章程

修正案。 

  第十六条 小额贷款公司修改章程未涉及登记事项的，应当自作出修改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将法定

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报送登记机关备案。 

  第十七条 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动的，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小额贷款公司解散，依法应当清算的，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将清算组成员、

清算组负责人名单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小额贷款公司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提交下列材料： 

 

  （一）公司清算组负责人签署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公司签署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三）清算组成员《备案通知书》； 

 

  （四）依照《公司法》做出的决议或者人民法院的解散、破产裁定或者行政机关责令关闭、撤销公

司登记的决定； 

 

  （五）经确认的清算报告； 

 

  （六）刊登注销公告的报纸报样； 



 

  （七）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十九条 企业所在地工商部门在县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日常监管工作。工商部门要依据

工商职能，加强日常巡查和信用监管，强化年度检查，督促企业合规经营。 

  第二十条 企业所在地工商部门应将小额贷款公司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巡查，重

点检查小额贷款公司登记事项情况、合规经营情况，巡查检查情况应当予以记录并存档。 

  第二十一条 小额贷款公司在办理年度检验时，除一般性的年检材料外，还应当提交由指定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公司经营活动及执行合规经营情况的书面说明。 

  第二十二条 登记机关及日常监管部门可以依照《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企业信用监督管理办

法》的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采取相应的信用监管措施，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工商企业信用档案。 

  第二十三条 被省金融办取消试点资格，或被政府责令关闭的小额贷款公司，由登记机关责令企业

限期办理注销登记或变更登记。拒不办理的，依据《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二条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工商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小额贷款公司违反《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的，有权采取警告、公示、风险提示、约见小额贷款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谈话、质

询、责令停办业务等措施。 

  第二十五条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企业登记注册事项管理规定的，由登记机关委托公司所在

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小额贷款公司违反其它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从事违法活动的，

由工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六条 日常监管中发现小额贷款公司违反合规经营相关规定的，工商部门可以依据工商职能

和《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中赋予的相关职权，督促其规范经营。督促小额贷款公司

合规经营的相关情况应予记录企业信用档案，并作为实施信用监管措施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七条 工商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小额贷款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抄告当地银监部门处理。 



  第二十八条 工商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小额贷款公司涉嫌发放高利贷等行为，应当及时将有关情

况抄告当地人行分支机构处理。 

  第二十九条 未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擅自以小额贷款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或对小额贷款公司

擅自设立的分公司，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